附件

包头火车站（沼潭站）停车场收费标准

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包头火车站停车场现行收费标准

2013年，经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我委印发了《关于印发包头市停车场服务收费标准（暂行）的通知》（包发改费字〔2013〕823号）。目前，包头火车站收费标准按照上述文件标准执行，其中：

	
	小型客车、

微型货车
	中型客车、

轻型货车
	大型客车、

中、重型货车
	摩托车、电动车、助力车
	自行车

	2小时内（含2小时）
	2元
	4元
	6元
	24小时内

2元/次
	24小时内

1元/次

	每增加1小时增收
	2元
	3元
	4元
	
	

	24小时
	15元（上限）
	20元（上限）
	25元（上限）
	
	


包头火车站停车场成本测算情况

近期，我委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对包头火车站停车场停放保管服务成本进行了成本调查。包头火车站停车场服务单位成本为0.89元/小时。

周边盟市火车站停车场收费标准

呼和浩特市火车东站停车收费标准

	
	小型客车
	中型客车
	大型客车
	摩托车

	1小时内（含1小时）
	3元
	4元
	5元
	24小时内

2元/次

	每增加1小时增收
	3元
	3元
	3元
	

	24小时
	20元（上限）
	30元（上限）
	40元（上限）
	


（二）鄂尔多斯市火车站停车收费标准

	
	小型客车
	大、中型客车

	1小时内（含1小时）
	2元
	3元

	每增加1小时增收
	2元
	2元

	24小时
	15元（上限）
	20元（上限）


主城区内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停车场收费标准

	停车场名称
	小型客车停车收费标准

	青山万达停车场
	1小时内（含）3元
	每增加1小时增收3元
	24小时（上限）20元

	印象城停车场
	1小时内免费
	1-3小时5元
	24小时（上限）20元

	昆区吾悦广场停车场
	1小时内（含）3元
	每增加1小时增收2元
	24小时（上限）20元


五、拟调整方案

经了解，包头火车站停车场总面积约6400平方米，停车位215个。日车流量约1673次，其中64%车辆在30分钟免费时段离开，5%车辆停放时间超24小时。

为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积极发挥价格杠杆对供需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成本调查的基础上，参照周边盟市收费标准以及时常拥堵路段市场调节价停车场收费标准，建议包头火车站（沼潭站）停车场收费标准调整为：

	
	小型客车、

微型货车
	中型客车、

轻型货车
	大型客车、

中、重型货车
	摩托车

	1小时内（含1小时）
	3元
	4元
	5元
	24小时内

2元/次

	每增加1小时增收
	3元
	3元
	3元
	

	24小时
	20元（上限）
	30元（上限）
	40元（上限）
	


其中，小型客车原2小时内（含）2元调整为1小时内（含）3元；原每增加1小时增收2元调整为每增加1小时增收3元;原24小时上限15元调整为24小时上限20元。其它车型车辆停车费均适度上调。


